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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专项

督导工作的提示 

学习是学生的主责主业，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路径之

一。学院近期根据查课、任课教师反馈、学生座谈会学生代

表反馈等情况发现，大部分学生学习目标明确、主动上进、

状态较好，但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，存在得过且

过的心态；还有学生晚上打游戏到很晚，上课状态不佳等。

基于以上问题，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学院进行学风建设

专项督导工作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早晚自习专项督导 

1.周一升国旗、周五跑操，不上早自习，其他时间早自

习正常，所有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充分利用早自习制度

加强学习，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。 

2.班干部加强班级早晚自习的考勤管理工作。如有学生

出现迟到、旷课、早退的情况，在考勤本上如实记录，并及

时向辅导员报告，辅导员要及时进行教育。 



3.辅导员每周检查早晚自习不少于 2 次，做好检查记录

（今日校园）。 

4.升国旗、早操、早晚自习计入课程考勤，旷课学时累

计达到《汉江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规定条款的给予

纪律处分。 

二、上课情况专项督导 

1.全体学生上课提前 10 分钟到教室，考勤干部提前 5

分钟考勤，主动向任课教师报告考勤情况，并如实做好记录。 

2.任课老师要提前到教室，做好上课准备，要主动过问

学生上课考勤情况，对于迟到学生在课间休息时间进行问询，

对于旷课、早退学生在下次上课要进行问询；任课教师是课

堂管理的首要责任人，按照学校“文明课堂”建设要求，加

强课堂组织管理，进一步端正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气。 

3.辅导员要及时对上课迟到、旷课、早退的学生进行教

育管理和预警，对于达到纪律处分的学生要及时上报学院，

学院下发纪律处分，进行警示教育，并将处分情况向学生家

长通报。 

三、学生宿舍学风专项督导 

1.辅导员、班主任、成长导师定期要深入学生宿舍，加

强学生宿舍学风督导。 

2.辅导员每周进宿舍不少于 2 次，每月遍访全部宿舍；

班主任每学期进宿舍不少于 2 次；成长导师每三周进宿舍不



少于 1 次；院领导每月对辅导员、班主任、成长导师进宿舍

情况要进行督导检查。每次进宿舍做好记录，及时汇总问题，

能解决的现场解决，不能解决的上报学院集中解决。 

3.老师进学生宿舍，除了督促学生做好宿舍卫生、加强

宿舍消防安全教育外，还要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引导，逐步树

立个人目标，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术活动、学科竞赛、文体活

动等，提升个人综合素质；引导学生加强宿舍之间的沟通交

流，建立良好的同学关系，营造良好宿舍氛围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全体教师要树立“三全育人”理念，各负其责，相互

配合，形成育人合力； 

2.全体教师对学生要严格要求，督促到位； 

3.对于屡教不改的学生，请上报学工办研究处理； 

4.教育引导与管理服务相结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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